
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继续教育申请表

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   年    月
  日         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来校工作时间
	

	所在单位（部门）
	
	职称/职务
	

	学历
	
	学位
	
	继续教育内容
	

	继续教育地点
	
	继续教育时间
	

	举办单位
	
	预计乘坐工具
	

	预计继续教育费用
	
	参加培训班必填：
①培训费是否含住宿     □是  □否

②培训费是否含伙食     □是  □否
③培训费是否超450元/天标准（含食宿） □是 □否           

	本人申请

理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
	部门负责人审批
	（部门正职出差此栏不须办理）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职能部门审批
	（使用专项经费、科研经费培训办理）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分管业务院领导审批
	（□部门正职；□行政部门人员；□培训不包食宿及培训费超标办理）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分管财务院领导审批
	（□按规定不能乘坐超标交通工具； □金额2万--5万元以内办理）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院长审批意见
	（□行政部门正职；□金额5万元以上办理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名：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	书记审批意见
	（□部门正职） 

签名：      

日期：

	人事处审核备案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备注
	


填表说明

1、预计继续教育费用：
（1）预估算培训期间所有应由学校承担支出，包括培训费、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补贴、交通补贴等。估算数应合理，要避免报大数、报虚数或者报小数影响审批。如果实际报账费用超出预计费用10%以上，报账时需重新审批（一万以内经费负责人审批，一万以上增加分管业务院领导审批），不用另办申请表。
（2）估算依据：城市间交通费确定乘坐工具后核定；含食宿的培训，培训期间不报伙食补贴及交通补贴，报到及返程按差旅费标准补贴；不含食宿的培训费，按培训时间计算住宿费、伙食补贴及交通补贴；差旅费标准：住宿费每人每天340元上限，伙食及交通补贴不分等级为每人每天180元。
2、预计乘坐工具：飞机/火车/高铁/轮船/汽车等。

3、培训费是否超标：住宿、伙食、培训酬金及杂费合计除以实际培训天数（报到和返程时间不计算在内），超过450元/天/人视为超标，超过980元/天/人部分学校不负担。
4、职能部门审批：

（1）使用专项经费主要是用校内教改、校内精品课程、校内教学培育、校内职业核心能力及财政拨款专项如重点专业建设、实训基地建设等培训，增加学校负责该项业务的职能部门负责人审批，如校内教改由高职所负责，重点专业建设由教务处负责。

（2）使用科研经费主要是用横向科研经费、纵向科研经费以及校内科研等培训，增加科研处处长审批。

5、按规定不能乘坐的交通工具：科级及以下人员乘坐飞机、乘坐高铁一等座、火车软席（软座、软卧）、轮船二等舱等必须提前办理审批。
6、本表用于培训前借款和培训后报账。如培训前借款使用该表，借款凭据由经费部门负责人审批。经办人员必须复印存底用于冲账。冲账时必须附本表复印件，报账凭证仅经费负责人签字即可，如未附本表复印件，则视为无审批，必须重新办理相关审批手续。如培训后报账，按报账要求附齐所有报账凭据，由部门负责人审批后报账。
7、本表主要用于培训业务审批，经费使用审批按照财务的审批规定办理。举例说明：如教学部门业务培训，是否参加由分管继续教育的副院长审批，如培训使用创收经费，培训金额超过2万元的，借款或者报账时还需增加负责培训管理的副院长审批。

备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由人事处及财务处留存备查。

